攀枝花市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
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攀东综执限拆决〔2025〕第023号
当事人：攀枝花市木材加工厂

企业注册号：5104001801123
法定代表人：谢晓林

身份证号码：510422198609060014
攀枝花市木材加工厂：
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在金福南街29号周边擅自搭建59间商铺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责令你（单位）于送达本决定书后30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。

逾期不拆除的，本机关将依法报请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。

如你（单位）不服本决定，可以于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向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东区综合行政执法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8日
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二份，第一份交当事人，第二份存档。
